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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

例說明會辦理計畫 

壹、 目的： 

為保障宗教團體財產不淪為私產，降低日後產權衍生糾紛困擾，本

部自109年起積極推動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

條例(以下稱本條例)立法，嗣經行政院於本(111)年 1月 13 日院會

審議通過、立法院於本年 5 月 20 日三讀通過，本條例業經總統於

本年 6月 8日公布施行。為使宗教團體及地方政府業務承辦人員能

夠瞭解本條例內容及申請審核流程，本部特別規劃於北中南分區辦

理說明會。 

貳、 辦理時間及地點 

(一) 北區說明會： 

1、 日期：111 年 7月 28 日(星期四)  

2、 地點：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 18樓第 5 會議(臺北市中正區徐

州路 5號)。 

(二) 中區說明會： 

1、 日期：111 年 8月 17 日(星期三)  

2、 地點：新竹市文化局演藝廳(新竹市北區東大路二段 17號)。 

(三) 南區說明會： 

1、 日期：111 年 7月 22 日(星期五)  

2、 地點：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視聽教室(高雄

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120 號) 

參、 課程內容 

時     間 內 容 

14:00~14:30 報到、領取說明會資料 

14:30~14:35 長官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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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內 容 

14:35~15:45 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簡介 

15:45~16:00 中場休息 

16:00~17:00 宗教團體不動產線上申請流程簡介 

17:00~ 賦歸 

肆、 參加對象：各分區宗教團體及宗教業務承辦人員共計 110 人。 

伍、 其他注意事項： 

另請貴單位轉知參加人員說明會場次及時間，說明會如因疫情、

天災或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宣布本部或合辦單位所在地區停班停

課等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於預定期程辦理說明會，本部將於全國

宗教資訊網最新消息公告活動延期。至延期舉辦日期等相關資訊

將另以公函通知該分區說明會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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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條 例 介 紹

3

宗教財產 永續經營私人 所有

原 因 現 狀 解 決

非權利主體

耕地不能登記

有重複繳稅疑慮
無力負擔稅賦

不淪為私有
限制登記
更名登記

登記在
自然人名下
●衍生產權糾紛
●耗費司法資源
●可能淪為私產

4

Part 01 條例介紹(§1)

4



提供現行法
律體系所無
的解決方式

讓無糾紛的多數借名登記案件，可直接以行政程序解決，減少宗
教界之財產訟累。

只處理無私
權糾紛的不
動產

有私權糾紛的少數借名登記案件回歸司法處理，不破壞權力分立
原則。

不與現行其
他法規衝突

 購買不動產時已繳稅，得免重複繳稅；受贈尚未繳稅移轉者，
須完稅才移轉。

 耕地維持農地農用，不更名登記給宗教團體。
 以限制登記保障無法辦理更名登記的不動產，不會淪為私人。 5

Part 01 條例介紹(§1)

6

QA：
 會再開放寺廟補辦登記嗎?

不會。再開放形同鼓勵興建違規寺廟。政府前於75年至90年間已4次開放
辦理補辦寺廟登記，但該類寺廟後續完成合法化之比率，迄今低於3%，若
再次開放，形同鼓勵興建違規寺廟，且對歷年來依規定程序完成設立登記
之寺廟不公平，另環保等社運團體亦持反對意見，爰現階段暫不考慮再辦
理補辦寺廟登記。

 登記在其他公司、法人名下的財產可以用這個規定辦理更名登記或限制登
記嗎?
不行。本條例處理登記在自然人名下的不動產。

Part 01 條例介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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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耕地可以辦更名登記嗎?

不行。本條例立法精神不與現行其他法規衝突，施行前宗教團體取得之不
動產可以申請，但耕地不能更名登記給宗教團體，只會在謄本註記權利歸
屬之宗教團體名稱跟限制登記名義人權利之範圍。

 登記名義人的繼承人已經對借名登記的土地產權有爭議，可以來申請權利
歸屬認定嗎?
有私權糾紛的借名登記案件循司法途徑解決，俟判決確定後，屬宗教所有，
再依規定來申辦。

Part 01 條例介紹(§1)

8

QA：
 宗教團體持有的土地是原住民保留地能夠依本條例提出申請嗎? 

不行。本條例不處理屬於原住民保留地之不動產，依照山坡地保育利用條
例第37條第2項及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原住民保
留地移轉以原住民為限。

Part 01 條例介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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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團體
以自然人名義
登記之不動產

主管機關
審認權利歸屬

公告

囑託地政機關
更名/限制登記

申請
囑託

2年內

◇透過行政程序，對無私權糾紛的不動產進行權利歸屬審認。
◇確認實質所有權屬於宗教團體後，

可更名者，辦理更名登記；不能更名者如耕地，辦理限制登記。

Part 01 條例介紹(§1)

10

• 註記宗教團體名稱
• 凍結不動產權利（不動產所有權禁止移轉、不得

設定用益物權及抵押權、不被強制執行）
• 可繼承登記，但繼承人仍不得任意處分。
• 本條例施行屆滿後，列冊塗銷限制登記。

• 不動產所有權從登記名義人更名為宗
教團體所有

• 免重覆繳納土增稅、贈與稅、契稅等

限制
登記

更名
登記

本條例施行期間
10年

Part 01 條例介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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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條例規定辦理限制登記時，
所有權部之其他登記事項將註記
宗教團體/籌備處名稱) 。

依本條例規定辦理更名登記時，
所有權部之所有權人資訊將登記
予宗教團體。

11

12

不動產謄本資訊介紹

資料來源：大安謄本閱讀指南、STOCKFEEL網Anson https://www.stockfeel.com.tw/author/Anson

資訊 主要內容

標示部 登記不動產基本資料

土地謄本：面積、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公
告土地現值、其他註記事項(原住民保留地、徵
收)等

建物謄本：主要用途(農舍)、總面積、附屬建
物用途、共有部分、權利範圍等

所有權部
登記不動產的所有權
屬狀態

所有權人(登記名義人)姓名、權利範圍、權狀
字號、當期申報地價、登記原因等

他項權利部
登記不動產所有權之
外的他項權利狀態

登記次序、權利種類、權利人、債權額比例、
擔保債權總金額、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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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適用本條例之宗教團體資格要件）

本條例所稱宗教團體，指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宗教財團法人、宗教社團法人或已完成寺廟登記之寺廟。

二、未辦理寺廟登記之寺廟。

前項第2款規定之寺廟，以籌備人3人以上組成寺廟籌備處，並於本條例施行前，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為限：

一、已興建有供宗教活動使用之整幢建築物。

二、寺廟興辦事業計畫業經主管機關核准。

三、籌備處名稱經不動產登記機關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04條第2項規定註記。

Part 01 條例介紹(§3)

16

宗教社團
法人

宗教財團
法人

未登記
寺廟

已登記
寺廟

適用之宗教團體(§3)

未立案教會堂、宗
教聚會所、神壇

簡陋搭建之臨時性
建築物

不適用：

未登記寺廟指已有整幢
建物者或已申辦設立寺
廟相關行政程序者，以
寺廟籌備處提出申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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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QA：
宗教社團可以申請嗎?
不行，要條例施行前已經成立社團法人的才可以申請。

都市道場、神壇、教會、聚會所可以申請嗎?不行。
未辦理寺廟登記寺廟誰能夠申請?
已興建有供宗教活動使用之整幢建築物，或者寺廟興辦事業計畫業經主管機
關核准或已經依土登第104條第2項規定註記籌備處名稱。

宗教團體不符本條例規定，應該用哪㇐個規定駁回?
主管機關應依本條例第11條第1項規定，以申請人「申請文件或資料未能補
正」，敘明理由駁回申請。

條例介紹(§3)

18

第 4 條（適用本條例之不動產範圍）

本條例所稱不動產，指本條例施行前有下列情形之一，而以自然人名義登記者：

一、宗教團體以自有資金購買。

二、宗教團體受贈。

三、依契約或其他證明文件，足認為宗教團體所有。

不動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本條例之規定：

一、依法禁止或不得登記為宗教團體所有。但耕地不在此限。

二、已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04條第2項規定辦理所有權註記。

Part 01 條例介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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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

原保地、
農舍

適用之不動產(§4)

已依土登§104條註
記所有權之不動產

原住民保留地、農舍
依法禁止或不得登記

為宗教團體所有之不
動產

不適用：

本條例施行前購買或受
贈之不動產(含耕地)

依法得登
記在宗教
團體名下
之不動產

耕地：特定農業區、㇐般農業區、森林區及山坡地保育區等分區之農牧用地。(參照農發條例§3 XI)

國
土
空
間
發
展
策
略
計
畫

區
域
計
畫

都
市
計
畫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編
定
各
種
使
用
地

甲種建築用地

乙種建築用地

丙種建築用地

國土保安用地

丁種建築用地

生態保護用地

遊憩用地

水利用地

農牧用地

交通用地

窯業用地

林業用地

養殖用地

鹽業用地

礦業用地

殯葬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市鎮計畫

鄉街計畫

特定區計畫

古蹟保存用地

非
都
市
土
地
分
區
使
用
計
畫

各國家公園計畫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海域用地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鄉村區

工業區

河川區

風景區

國家公園區

其他使用區或特定
專用區

森林區

山坡地保育區

海域區

現行土地使用計畫體系 耕地定義

非都市土地編定後，
依容許使用項目及
許可使用細目使用

耕地：特定農業區、
㇐般農業區、森林
區及山坡地保育區
等分區之農牧用地。
(參照農業發展條例
§3 XI)

農業用地：各分區
之農牧、林業、養
殖、水利、生態保
護及國土保安等用
地，參照：農業發
展條例施行細則。
上開水利用地非屬
水利設施性質。(參
照農業發展條例§3
X)

優良農地：特定
農業區之農業用
地。(參照農委會
107.4.23函)

森林區 用地不得變
更為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

資料來源：內政部地政司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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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QA：
地籍謄本上面登記時間在111.6.10，但是登記發生原因在111.6.9之前，這

樣的土地可以申請嗎?
可以，條例施行前有受贈或購買的事實就可以。

怎麼知道土地是不是耕地? 非屬耕地的農業用地可以辦理更名登記嗎?
特定農業區、㇐般農業區、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的農牧用地就是耕地，只
能辦理限制登記。非屬耕地的農業用地符合規定得依本條例規定更名登記。

宗教團體持有的土地(含耕地)是原住民保留地能夠依本條例提出申請嗎? 
本條例不處理原保地，依照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第2項及原住民保留
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原住民保留地移轉以原住民為限。

條例介紹(§4)

22

Part 01

QA：
已經依土登104規定註記寺廟籌備處之不動產是否得依本條例申請?
已依土登104註記籌備處所有之不動產，無須再依本條例認定權屬。

土地已經被查封要法拍了，有被查封等限制登記的土地，可以來申請權利歸
屬嗎?
不行。被查封的土地依法禁止移轉，故不得登記為宗教團體所有。

寺廟籌備處如果檢送下面2筆土地是否符合本條例不動產之要件?
1. 甲符合本條例不動產之要件。
2. ㇠符合本條例不動產之要件。
3. 甲.㇠皆符合本條例不動產之要件。
4. 甲.㇠皆不符合本條例不動產之要件。

條例介紹(§4)

13



寺廟籌備處名稱

寺廟籌備處代表人是否與申請人㇐致

確認是否為耕地

確認是否為原住民保留地、是否被徵收

登記名義人(存歿)

是否有其他限制登記註記

耕地：特定
農業區、㇐
般農業區、
森林區及山
坡地保育區
等分區之農
牧用地。
(參照農業發
展條例§3 XI)

取得時間跟原因
登記取得時間與證明
文件是否㇐致

23

甲 乙

24

第 5 條（不動產權利歸屬審認申請期限）

宗教團體得就前條第一項不動產，於本條例施行之日起二年內，向主管機關申請權利歸屬審
認，逾期不予受理。

條
例
施
行

施
行
滿
2
年

逾期申請，不予受理 施
行
屆
滿

受理申請

113.6.10~ 121.6.9111.6.8 111.6.10

總
統
公
布

Part 01 條例介紹(§5)

列冊塗銷限制登記

113.6.9

※宗教團體只要於113.6.9之前提出申請，即應受理申請案；倘有文件不備之情形，主管機關應依本
條例第7條規定，通知申請人(宗教團體)於3個月內補正文件。Ex.宗教團體113.6.9提出申請，主管
機關113.6.13審查完成發現文件不備，應通知申請人於3個月內補正，而非不受理或駁回申請。

※另因期間計算113.6.9為星期日、113.6.10(㇐)端午節，依行政程序法順延下個工作日，最後收件日
為113.6.11。

121.6.10~

14



25

Part 01

QA：
總統111.6.8公布條例規定了，相關規定什麼時候生效?
根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3條，本條例於111.6.10施行。

申請期間是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結束?
申請期間應為111.6.10-113.6.9。

逾越申請期間的案件，應該受理嗎?
未在期間內向主管機關申請權利歸屬審認，提出申請的案件，逕依第5條規
定，逾期申請，不予受理，原卷檢還申請人。

條例介紹(§5)

26

Part 01 條例介紹(§5)

QA：
辦理囑託更名登記的土地在條例施行期滿以後會有影響嗎?
不會，土地已更名給宗教團體。

辦理囑託限制登記的土地在條例施行期滿以後會有影響嗎?
土地產權回復申請前樣態，倘有財產糾紛，得提起訴訟或調解，
解決私權爭議。

宗教團體未能在申請期間結束前完成補件，應該駁回申請嗎?
不能，本條例規定補正期間為3個月，不受申請期限之限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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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第 1 項 （不動產權利歸屬審認應備文件）

前條申請，應由宗教團體負責人或代表人為之，並應檢附下列文件或資料：

一、申請書。

二、寺廟登記證或法人登記證書；未辦理寺廟登記之寺廟，附寺廟籌備處全體籌備人協議書。

三、負責人或代表人之資格證明文件。

四、契約書、公（認）證書或其他足資認定不動產為宗教團體實質所有之文件或資料。

五、不動產清冊及地籍謄本。但地籍謄本能以電腦查詢者，得免提出。

六、不動產登記名義人或其全體繼承人同意書；其有數人者，應以共有人逾二分之一及其應
有部分合計逾二分之一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或資料。

Part 01 條例介紹(§6)

28

第 6 條 ⅡⅢ（不動產權利歸屬審認應備文件）

前項第二款規定之協議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寺廟籌備處名稱。

二、全體籌備人姓名及其簽章。

三、全體籌備人公推之代表人。

四、籌備人及代表人死亡或變更時，繼任者之產生方式及程序。

五、耕地經限制登記者，其於籌備期間處分耕地之決議方式。

六、籌備處解散之條件、程序及其解散後不動產之處理方式。

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申請者，應另檢附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全體繼承人現戶
戶籍謄本及繼承系統表。

Part 01 條例介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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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稿
有
浮
水
印

申
請
書

1. 請確認申
請 書 之 申
請標 (不動
產清冊)資
訊無誤。

2. 勾 選 確 認
應 備 文 件
都 已 提 送 。

3. 申 請 書 如
果 有 草 稿
字 樣 的 浮
水 印 ， 請
回 系 統 提
出 申 請 後 ，
再列印。

1.

2.

3.

29

申
請
書
草
稿

申
請
書

4.宗教財(社)團法人、已登記寺廟無統㇐編號者，請檢附統㇐編號編
配書以供囑託更名登記時所需。

5.負責人蓋章、並加蓋團體印信，並請確認填寫申請日期。

4.

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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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審查注意事項：
書表文件是否齊全、內容是否完整? (參照第6條規定)。
申請人是否符合本條例規定?
符合本條例之宗教團體負責人、代表人倘任期屆滿，須改選後才能申請。

申報之不動產是否符合本條例宗教團體規定? (參照第4條規定)。
受贈或購買之證明資料文件是否符合時空背景(宗教團體名、契約、地籍、

建物謄本登記時間)、財務或自購證明。
是否已經確認登記名義人或繼承人的意思表示無誤。
登記名義人死亡可以辦理申請嗎?
由繼承人檢具同意書即可申請辦理。

未檢具全體登記名義人或繼承人者同意書之案件，是否已經取得必要人
數之同意辦理公告事宜? (參照第6條規定)

Part 01 條例介紹(§6)

32

審查注意事項：
已辦理繼承登記者，應查詢謄本資料，確認與宗教團體主張借他人(牧師

或信徒等前㇐位登記名義人)名義登記的證明文件或資料相符。
檢視謄本或向地政查詢查詢異動索引。

不動產是否仍在原業主名下?
檢視謄本或向地政查詢查詢異動索引。倘在原業主名下之不動產，只能
辦理限制登記。

Part 01 條例介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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囑託
更名/限制登記

or
駁回

公
告

施行
2年內
申請

待訴訟撤回
或判決確定

續行辦理

補正

異議處
理程序

主管機
關審查
內政部

地方政府

發現訴訟繫屬→停止辦理

※宗教社團法人申請案由民政機關受理申請。
※應於條例施行2年內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Part 01 條 例 介 紹

33

34

第 7 條（申請案補正期限）

主管機關受理申請後，認申請文件或資料有欠缺而
得予補正者，應通知申請人於3個月內補正。

第 11 條（主管機關應駁回申請案之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敘明理由駁回申請：

一、申請文件或資料未能補正；經依第七條規定通知
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仍不符規定。

通
知
補
正

補
正
期
限
屆
滿

受理申請

公
告
施
行

3
月
內

補正期間

逾
期
未
完
成
補

正
，
駁
回
申
請

Part 01 條例介紹(§7)

文件資料審查審查
(§7)

至少1個月+
通知登記名義人、繼承人

公告
(§8)

異議程序(§9) 、
異議處理(§10 Ⅰ、Ⅱ 、Ⅲ)
主管機關停止審認(§10 Ⅳ)

異議
(§9~
§10)

駁回(§11)、囑託登記(§12)
更名登記(§13)
限制登記(§13、§14)

審認
結果

審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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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申請案公告之期間、內容、揭示方式、
通知對象）

符合規定者，主管機關應予公告，並通知不動產
登記名義人或其全體繼承人。公告期間至少為一
個月。

前項公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不動產坐落之地號或建號。

二、符合第四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文件或資料。

三、公告期間。

四、其他應公告之事項。

第一項公告應揭示於主管機關之公告欄與網頁、
不動產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及宗教團體處
所；必要時並得於其他適當處所或以其他適當方
式揭示。

Part 01 條例介紹(§8)

文件資料審查審查
(§7)

至少1個月+
通知登記名義人、繼承人

公告
(§8)

異議程序(§9) 、
異議處理(§10 Ⅰ、Ⅱ 、Ⅲ)
主管機關停止審認(§10 Ⅳ)

異議
(§9~
§10)

駁回(§11)、囑託登記(§12)
更名登記(§13)
限制登記(§13、§14)

審認
結果

審查流程

35

36

Part 01 條例介紹(§8)

公告注意事項：
公告期間⾧短如何決定?
宗教團體的不動產是不是在轄區內、
是否取得所有登記名義人同意書、
有沒有登記名義人或繼承人行方不
明之狀況。

未出具同意書之登記名義人如何通
知公告?
依送達程序應該注意事項辦理。

文件資料審查審查
(§7)

至少1個月+
通知登記名義人、繼承人

公告
(§8)

異議程序(§9) 、
異議處理(§10 Ⅰ、Ⅱ 、Ⅲ)
主管機關停止審認(§10 Ⅳ)

異議
(§9~
§10)

駁回(§11)、囑託登記(§12)
更名登記(§13)
限制登記(§13、§14)

審認
結果

審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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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Part 01 條例介紹(§8)

公告注意事項：
公告時，應適當遮蔽個人資訊：
宗教團體提供之受贈或購買文件倘
有身分證字號等個人資訊，應予適
當遮蔽。

宗教團體提出審認不動產位在其他
縣市：
主管機關應依條例規定請不動產所
在地鄉(鎮、市、區)公所辦理公告，
並得函請不動產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轉請該不動產所在地公所
辦理公告。

文件資料審查審查
(§7)

至少1個月+
通知登記名義人、繼承人

公告
(§8)

異議程序(§9) 、
異議處理(§10 Ⅰ、Ⅱ 、Ⅲ)
主管機關停止審認(§10 Ⅳ)

異議
(§9~
§10)

駁回(§11)、囑託登記(§12)
更名登記(§13)
限制登記(§13、§14)

審認
結果

審查流程

38

Part 01 條例介紹(§8)

文件資料審查審查
(§7)

至少1個月+
通知登記名義人、繼承人

公告
(§8)

異議程序(§9) 、
異議處理(§10 Ⅰ、Ⅱ 、Ⅲ)
主管機關停止審認(§10 Ⅳ)

異議
(§9~
§10)

駁回(§11)、囑託登記(§12)
更名登記(§13)
限制登記(§13、§14)

審認
結果

審查流程 QA：
共有不動產如何處理?
共有土地，無論是公同共有或分別
共有，宗教團體依規定取得第6條規
定之同意書後，應就宗教團體受贈
或購買取得之土地做公告。

公告期間登記名義人死亡需要重為
公告或重新申請嗎?
應取得登記名義人之繼承人同意書，
倘已辦理繼承登記，須取得新登記
名義人之同意書並重新辦理公告。

21



第 9 條（異議人之資格、提出異議之期間、方
式及異議文件補正期限）

不動產登記名義人、其繼承人或利害關係人於前
條第一項公告期間內，得檢具資格證明文件、異
議書及相關證據資料，向主管機關提出異議。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異議不予受理：

一、未於前條第一項公告期間內提出異議。

二、前項之文件或資料有欠缺，經通知異議人於
十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仍不符規定。

，
通
知
異
議
人

公
告
結
束

公
告
開
始

至
少
1
個
月

補正期間
異
議
逾
補
正
期

完
成
補
正
，
異

限
未
補
正
或
未

議
不
予
受
理
。

逾
期
提
出
異
議
，

不
予
受
理
。

異
議
文
件
不
全

文件資料審查審查
(§7)

至少1個月+
通知登記名義人、繼承人

公告
(§8)

異議程序(§9) 、
異議處理(§10 Ⅰ、Ⅱ 、Ⅲ)
主管機關停止審認(§10 Ⅳ)

異議
(§9~
§10)

駁回(§11)、囑託登記(§12)
更名登記(§13)
限制登記(§13、§14)

審認
結果

審查流程

Part 01 條例介紹(§9)

39

十
日
內
補
正
。

第 10 條Ⅰ、Ⅱ（主管機關受理異議後之處理
程序及應停止辦理事由）
主管機關受理異議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公告期滿之日起二十日內，將異議書送達

申請人，並令申請人於送達之日起三個月內，
以書面檢附證據資料提出回應意見。

二、於收受申請人回應意見之日起二十日內，將
回應意見送達異議人，並令異議人於送達之
日起一個月內表明是否仍有異議。

三、異議人於前款規定期間內表明仍有異議者，
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及異議人，於三個月
內向法院提起訴訟。

申請人或異議人依前項第三款規定提起訴訟者，
應於提起訴訟之日起十日內，將起訴狀繕本及起
訴證明文件影本送交主管機關。

文件資料審查審查
(§7)

至少1個月+
通知登記名義人、繼承人

公告
(§8)

異議程序(§9) 、
異議處理(§10 Ⅰ、Ⅱ 、Ⅲ)
主管機關停止審認(§10 Ⅳ)

異議
(§9~
§10)

駁回(§11)、囑託登記(§12)
更名登記(§13)
限制登記(§13、§14)

審認
結果

審查流程

Part 01 條例介紹(§1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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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條Ⅲ、Ⅳ（主管機關受理異議後之處理
程序及應停止辦理事由）
申請人或異議人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提起訴訟，
或不動產所有權歸屬爭議於法院審理中者，主管
機關應停止辦理不動產權利歸屬審認。
前項停止辦理事由消滅後，主管機關應續行辦理。

異
議
處
理
程
序

申
請
人(
宗
教
團
體)

異
議
書
二
十
日
內
送
達

公
告
結
束

3個月

逾
期
無
人
提
出
訴
訟
，

駁
回
申
請
。

20日

申
請
人(

宗
教
團
體)

書
面
檢
附
證
據
資
料
提
出

回
應
意
見

異
議
人
。

回
復
意
見
二
十
日
內
送
達

20日

異
議
人
回
復
是
否
仍
有
意

見
1個月 3個月

異
議
人
仍
有
意
見
，
通
知

異
議
人
、
申
請
人(

宗
教
團

體)

，
3
個
月
內
提
出
訴

訟
，
停
止
辦
理
申
請
案
。

逾
期
，
駁
回
。

文件資料審查審查
(§7)

至少1個月+
通知登記名義人、繼承人

公告
(§8)

異議程序(§9) 、
異議處理(§10 Ⅰ、Ⅱ 、Ⅲ)
主管機關停止審認(§10 Ⅳ)

異議
(§9~
§10)

駁回(§11)、囑託登記(§12)
更名登記(§13)
限制登記(§13、§14)

審認
結果

審查流程

Part 01 條例介紹(§10)

41

42

異議程序注意事項：
土地設定抵押權的銀行得否就申請案(土地

要辦理囑託登記或限制登記)提出異議嗎?
建議將設定抵押的銀行列為案件的利害關
係人，因為辦理限制登記之不動產將不得
強制執行，可能影響銀行之權益，故建議
公告時㇐併通知銀行。

停止辦理審認不動產之案件，續行辦理時
需重新公告嗎?
個案停止辦理期間不定，倘公告內容有所
變更，應重為公告程序，以符合本條例規
定。

文件資料審查審查
(§7)

至少1個月+
通知登記名義人、繼承人

公告
(§8)

異議程序(§9) 、
異議處理(§10 Ⅰ、Ⅱ 、Ⅲ)
主管機關停止審認(§10 Ⅳ)

異議
(§9~
§10)

駁回(§11)、囑託登記(§12)
更名登記(§13)
限制登記(§13、§14)

審認
結果

審查流程

Part 01 條例介紹(§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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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資料審查審查
(§7)

至少1個月+
通知登記名義人、繼承人

公告
(§8)

異議程序(§9) 、
異議處理(§10 Ⅰ、Ⅱ 、Ⅲ)
主管機關停止審認(§10 Ⅳ)

異議
(§9~
§10)

駁回(§11)、囑託登記(§12)
更名登記(§13)
限制登記(§13、§14)

審認
結果

審查流程

Part 01 條例介紹(§11)

43

QA：
行政程序期間宗教團體負責人或代表人改

選需要重為公告或重新申請嗎?
宗教團體負責人或代表人係為宗教團體提
出申請，負責人或代表人改選尚無涉宗教
團體是否有受贈或購買取得之事實，無須
重新辦理公告。

第 11 條（主管機關應駁回申請案之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敘明理由駁回申
請：
一、申請文件或資料未能補正；經依第七條規定通

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仍不符規定。
二、有事實足認第六條規定之文件、資料或前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之證據資料，係偽造、變造或
虛偽不實。

三、申請人未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提出回應意
見。

四、申請人、異議人均未依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提起訴訟，或申請人提起訴訟後撤回。

五、經法院確定判決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文
書，認定申請人未具取得不動產所有權之法律
上原因。

文件資料審查審查
(§7)

至少1個月+
通知登記名義人、繼承人

公告
(§8)

異議程序(§9) 、
異議處理(§10 Ⅰ、Ⅱ 、Ⅲ)
主管機關停止審認(§10 Ⅳ)

異議
(§9~
§10)

駁回(§11)、囑託登記(§12)
更名登記(§13)
限制登記(§13、§14)

審認
結果

審查流程

Part 01 條例介紹(§11)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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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資料審查審查
(§7)

至少1個月+
通知登記名義人、繼承人

公告
(§8)

異議程序(§9) 、
異議處理(§10 Ⅰ、Ⅱ 、Ⅲ)
主管機關停止審認(§10 Ⅳ)

異議
(§9~
§10)

駁回(§11)、囑託登記(§12)
更名登記(§13)
限制登記(§13、§14)

審認
結果

審查流程

Part 01 條例介紹(§11)

45

QA：
申請人（宗教團體）、不動產不符合本條

例第3條及第4條規定，應用什麼規定駁回
申請?
申請人（宗教團體）或不動產不符合本條
例第3條及第4條規定，主管機關應依本條
例第11條第1款規定，以申請人申請文件
或資料未能補正，敘明理由駁回申請。

第 12 條（主管機關應列冊囑託不動產登記機
關辦理更名或限制登記之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列冊囑託不動產登
記機關辦理更名登記或限制登記：
一、申請案件於第八條第一項公告期滿，無人提

出異議。
二、異議人未依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表明仍

有異議。
三、異議人依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提起訴訟

後撤回。
四、經法院確定判決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

文書，認定申請人具取得不動產所有權之法
律上原因。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囑託時，應通知申請人及不
動產登記名義人或其全體繼承人。

文件資料審查審查
(§7)

至少1個月+
通知登記名義人、繼承人

公告
(§8)

異議程序(§9) 、
異議處理(§10 Ⅰ、Ⅱ 、Ⅲ)
主管機關停止審認(§10 Ⅳ)

異議
(§9~
§10)

駁回(§11)、囑託登記(§12)
更名登記(§13)
限制登記(§13、§14)

審認
結果

審查流程

Part 01 條例介紹(§12)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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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條Ⅰ（囑託辦理更名登記或限制登記之
方式及要件）
前條第一項囑託更名登記或限制登記，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囑託更名登記：申請人為宗教財團法人、宗
教社團法人或已完成寺廟登記之寺廟，並已
以其他自然人名義登記為所有權人且無依法
不得承受該不動產之情形，更名登記為申請
人所有。

二、囑託限制登記：申請人為未辦理寺廟登記之
寺廟或有不動產為耕地、購買或受贈之不動
產未辦理移轉登記之情形，為限制登記並註
明權利歸屬審認之宗教團體。

文件資料審查審查
(§7)

至少1個月+
通知登記名義人、繼承人

公告
(§8)

異議程序(§9) 、
異議處理(§10 Ⅰ、Ⅱ 、Ⅲ)
主管機關停止審認(§10 Ⅳ)

異議
(§9~
§10)

駁回(§11)、囑託登記(§12)
更名登記(§13)
限制登記(§13、§14)

審認
結果

審查流程

Part 01 條例介紹(§13)

47

團法人、宗教財(社)團法人、
已登記之寺廟

未登記寺廟

耕地

依法得登記在宗教
團體名下之不動產

囑託 限制登記
(不得任意處分不動產)

囑託 更名登記

耕地

依法得登記在宗教
團體名下之不動產

已借名登記

尚未移轉登記

囑託 限制登記
(不得任意處分不動產)

民政主管機關
Part 01 條例介紹(§13)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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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條Ⅱ、Ⅲ（限制登記事項之效期及應塗銷事由；
限制登記依本條例規定得移轉予宗教團體之情形）

前項第二款限制登記事項，自本條例施行期間屆
滿失效。主管機關應於屆滿時列冊囑託該不動產
登記機關塗銷限制登記。
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限制登記之不動產，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宗教團體得向不動產登記機
關辦理下列登記：
一、寺廟籌備處購買或受贈不動產時以其他自然

人名義登記為所有權人，且無依法不得承受
該不動產之情形，於完成寺廟登記後，檢具
寺廟登記證辦理更名登記為寺廟所有。

二、依法移轉登記為限制登記所註明權利歸屬審
認之宗教團體所有。

文件資料審查審查
(§7)

至少1個月+
通知登記名義人、繼承人

公告
(§8)

異議程序(§9) 、
異議處理(§10 Ⅰ、Ⅱ 、Ⅲ)
主管機關停止審認(§10 Ⅳ)

異議
(§9~
§10)

駁回(§11)、囑託登記(§12)
更名登記(§13)
限制登記(§13、§14)

審認
結果

審查流程

Part 01 條例介紹(§13)

49

50

QA：

山坡地保育區的水利用地可以更名登記嗎?
可以，非耕地的農業用地可以辦理更名登
記；但仍要維持農地農用。

限制登記土地嗣後辦理移轉的方式：
限制登記的耕地在完成用地變更後，能辦
理更名登記嗎?
不行，仍需辦理移轉登記。

文件資料審查審查
(§7)

至少1個月+
通知登記名義人、繼承人

公告
(§8)

異議程序(§9) 、
異議處理(§10 Ⅰ、Ⅱ 、Ⅲ)
主管機關停止審認(§10 Ⅳ)

異議
(§9~
§10)

駁回(§11)、囑託登記(§12)
更名登記(§13)
限制登記(§13、§14)

審認
結果

審查流程

Part 01 條例介紹(§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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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限制登記之不動產，什麼時候可以辦理更名登記或移轉登記?
1. 寺廟籌備處購買或受贈不動產時已經登記在其他自然人名下，且無依法不

得承受該不動產之情形，依第13條第2項第1款規定規定，完成寺廟登記後，
檢具臨時寺廟登記證向不動產登記機關辦理更名登記為寺廟所有。

2. 宗教財團（社）法人、已辦理寺廟登記之寺廟，已依本條例辦理限制登記
之土地，在條例施行期間符合法律規定，如清繳土增稅、贈與稅等稅賦或
耕地嗣後變更用地為可持有之土地，宗教團體得自行向地政機關辦理“移
轉登記”。
※耕地嗣後變更用地，亦須繳交相關稅賦，方可辦理移轉登記。

Part 01 條例介紹(§13)

52

寺廟籌備處完成寺廟登記後，限制登記之不動產如何申請辦理更
名登記?
1. 以寺廟籌備處申請，符合本條例規定之不動產，僅得辦理限制登記🚫。

俟該籌備處依辦理寺廟登記須知完成寺廟設立登記後，限制登記之土地
(不含耕地❗不含仍在原業主名下土地❗且非現行法律規定宗教團體不得承
受之不動產❗)即得比照土登104條規定註記寺廟籌備處之土地，檢具臨時
寺廟登記證逕向地政機關申請更名登記。

2. 限制登記之土地為耕地或仍在原業主名下者，因不得辦理更名登記，所
以主管機關在籌備處完成寺廟設立登記後，應函請地政機關刪除“籌備
處”文字（讓耕地、原業主名下土地，得註記在寺廟名下維持限制登記
🚫）。

Part 01 條例介紹(§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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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條（經限制登記不動產之限制權利行使事項及
例外情形）

經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限制登記之不動
產，其所有權禁止移轉，並不得設定地上權、農
育權、不動產役權、抵押權及典權。但下列情形
不受所有權禁止移轉之限制：
一、耕地經登記名義人與限制登記所註明權利歸

屬審認之宗教團體同意，出售或與他人互易
為依法得登記為宗教團體所有之土地。

二、依法辦理徵收、區段徵收或協議價購。
三、繼承。
宗教團體依前項第一款規定向不動產登記機關辦
理移轉登記前，應報請主管機關囑託塗銷限制登
記。

文件資料審查審查
(§7)

至少1個月+
通知登記名義人、繼承人

公告
(§8)

異議程序(§9) 、
異議處理(§10 Ⅰ、Ⅱ 、Ⅲ)
主管機關停止審認(§10 Ⅳ)

異議
(§9~
§10)

駁回(§11)、囑託登記(§12)
更名登記(§13)
限制登記(§13、§14)

審認
結果

審查流程

Part 01 條例介紹(§14)

53

2.限制登記時，所有權部之其他登記事項註記：
依(主管機關)○年○月○日○字第○號函，不動產依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
處理暫行條例第1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辦理限制登記，權利歸屬：法人/寺廟(籌備處)全
稱○○○ ，統一編號： ○○○ ，除繼承或依法辦理徵收、區段徵收或協議價購外，其
所有權禁止移轉，並不得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抵押權及典權，或作為強
制執行之標的。

1.更名登記予宗教團體名下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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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類型 需完成事項 可達成結果

限制登記的不動產可以更名或移轉的條件
 已登記寺廟、宗教財(社)團法人

依法得登記在
寺廟、法人名下

之不動產

耕地

繳交稅賦

用地變更 + 繳交稅賦

報主管機關
囑託塗銷登記

合意出售
或交換 +

移轉登記
給其他人

移轉登記
給寺廟、法人

55◎耕地如依現行法規無法辦理用地變更(如屬優良農地、或森林區之耕地)，僅得合意出售或交換土地。

不動產類型 需完成事項 可達成結果

限制登記的不動產可以更名或移轉的條件

 寺廟籌備處

+耕地 報主管機關
囑託塗銷登記

合意出售
或互易

移轉登記給他人

維持
限制登記

依法得登記在
寺廟名下
之不動產

未完成寺廟設立登記前

56
◎耕地如依現行法規無法辦理用地變更(如屬優良農地、或森林區之耕地)，僅得合意出售或交換土地。

◎寺廟籌備處互易土地務必依土地登記規則§104註記寺廟籌備處名稱。

30



不動產類型 需完成事項 可達成結果

限制登記的不動產可以更名或移轉的條件

 寺廟籌備處完成寺廟設立登記

寺廟登記後才繳稅

耕地

變更編定+繳納稅賦

報主管機關
囑託塗銷登記

合意出售
或交換

+

移轉登記給寺廟

更名登記給寺廟依法得登記在
寺廟名下
之不動產

籌備期間已繳稅+寺廟登記證

移轉登記給他人

57◎耕地如依現行法規無法辦理用地變更(如屬優良農地、或森林區之耕地)，僅得合意出售或交換土地。

施行10年屆滿，
列冊塗銷

不動產限制登記

主管機關2年內
受理申請

囑託更名登記
/限制登記

審認權利歸屬
公告異議程序

期限/文件

施行日起2年內，
逾期不予受理

期限
(§5)

．寺廟、法人登記證、寺廟
籌備處協議書

．足資認定為宗教團體實
質所有之文件

．登記名義人/繼承人同意書
．不動產清冊或地籍謄本等

檢具
文件
(§6)

申請資格要件

+

具權利主體之宗教團體
/未完成登記之寺廟

宗教
團體
(§3)

本條例施行前購買/受贈
不動產以自然人名義登
記：
1.未依土登104註記且非
依法禁止或不得登記宗
教團體所有之不動產。
2.耕地。

不動
產
(§4)

Part 01 條例介紹(§2~§14)

文件資料審查審查
(§7)

至少1個月+
通知登記名義人、繼承人

公告
(§8)

異議程序(§9) 、
異議處理(§10 Ⅰ、Ⅱ 、Ⅲ)
主管機關停止審認(§10 Ⅳ)

異議
(§9~
§10)

駁回(§11) 、囑託登記(§12)
更名登記(§13)
限制登記(§13、§14)

審認
結果

審查流程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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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條（主管機關應囑託不動產登記機關塗銷
登記之情形）

不動產經更名登記或限制登記後，主管機關發現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囑託不動產登記機關塗銷更名
登記或限制登記：

一、有事實足認申請文件或資料係偽造、變造或虛
偽不實。

二、經法院確定判決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文
書，認定申請人未具取得不動產所有權之法律
上原因。

第 16 條（本條例之施行期間）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施行期間十年。

59

Part 01 條例介紹(§15-§16)

2. 辦理限制登記土地清
冊，主管機關應逐年列
管，並於施行屆滿時依
第13條第2項規定，囑
託不動產登記機關塗銷
限制登記。

申請期限屆滿前，確認案
件是否已將紙本送主管機
關審查。

1.

暫行條例申請期間2年、
施行期間10年

60

限制登記之土地嗣後被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如何處理?
廢止原行政處分，塗銷限制登記。

限制登記之土地在本條例期間屆滿後，限制登記事項當然失效嗎?
囑託限制登記是㇐種限制註記，在法條施行屆滿或者是宗教團體
名稱有更動時，就要由主管機關發函向地政機關做塗銷或更正，
以免登記名義人的權利受「限制登記」事項限制。

Part 01 條例介紹(§1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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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宗教團體倘未能在申請期間提出申請，如何保全財產?

得以訴訟或調解來解決產權糾紛。

限制登記之土地在本條例期間屆滿塗銷後，不動產屬於自然人或
宗教團體?

限制登記塗銷後，不動產是回歸原本狀態，也就是回到辦理囑託
限制登記前的權利關係，雖然登記名義人不是宗教團體的，但若
對產權歸屬有糾紛，雙方還是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或透過調解解
決，並不是就視同登記名義人取得財產。

Part 01 條例介紹(§1６)

Part 02

線 上 申 請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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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2

宗教團體
線上填報
紙本送件

主管機關
收受紙本辦理
審查

主管機關
函復宗教團體結
果並登錄系統

為利宗教團體依本條例提出申請，已規劃由宗教團體於本部宗教資訊

網登錄不動產資訊後，列印申請書表紙本文件併同相關證明文件資料

送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收件日期以紙本送達主管機關為原則)：

63

線上申請流程

※行政程序法第49條規定，基於法規之申請，以掛號郵寄方式向行政機關提出
者，以交郵當日之郵戳為準。

內政部全國宗教資訊網首頁，找到黃色宗教建築圖示連結

最 新 消 息
上 線 公 告 也
有 申 請 連 結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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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宗教資
訊網最新消
息，找到系
統上線公告
點選宗教團
體申請網址

65

RT513603

３８１１３

HTTPS://RELIGION.MOI.GOV.TW/RELIGIONGROUP

宗教團體申請頁面
身分驗證取得帳號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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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 拉 式 選
單 ， 選 填 宗
教團體名稱。

2. 填 入 宗 教
團 體 負 責 人
身 分 證 後 5
碼。

3. 填 入 驗 證
碼。

4.送出。 67

完 成 身 分 驗 證 ， 填 入 電 子 信 箱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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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統 寄 出 帳 號 啟 用 函

69

進入電子信箱，點選帳號啟用網址

電子信箱會收到
帳 號 啟 用 函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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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成 帳 號 啟 用

71

帳 號 及 預 設 之 密 碼

電子信箱會收到
帳 號 密 碼 函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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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LIGION.MOI.GOV.TW/RELIGIONGROUP

RT51394

３８１１３

帳號.密碼登入系統

啟 用 過 的 帳 號 如 果 忘 記 密 碼 點 這 邊
如果帳號密碼都忘記了跟主管機關(市府或縣府)聯絡 73

點 選 忘 記 密 碼
1.填入使用者帳號、電子

郵件信箱、驗證碼，會
將密碼寄註冊時填寫的
電子信箱。

2.電子信箱會收到密碼。
3.如果都忘記跟主管機關

(市府或縣府)聯絡。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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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51394

３８１１３

HTTPS://RELIGION.MOI.GOV.TW/RELIGIONGROUP

線上申請，請先登入系統

75

點 選 案 件 申 請 作 業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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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本暫行條例處理案件作業

77

78

1. 點選新增案件。
2.每案件編號都代表㇐

個申請案，點選案件
編號，可以進該申請
案修正或建置不動產
資料。

3.本頁編號F00018申請
案登記名義人有3筆資
料，表示該申請案已
建置3筆不動產資料。

4.誤建檔的申請案可以
請市(縣)人員刪除。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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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想要繼續填報資料，要點選申請案
件編號，進入後再繼續填報不動產
資料。不要點選新增案件(=誤填另
外㇐個申請案)。

79

確 認 聯 絡 人 資 訊 ， 填 寫 完 畢 儲 存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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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增 不 動 產 資 訊
1.新增土地或新增建物
2.填報完成會出現不動產

清冊，勾選系統編號前
小方格點刪除，可移除
該筆不動產資料。

3.點選系統編號可修正該
筆不動產資料內容。

81

1.

2.

3.

82

1.

2.

3.

4.

5.

6.

7. 儲存

新 增 土 地 資 料
1.填登記名義人(謄本所有權
人)
2.選土地地段，填入地號

00000000(8碼)，按帶入地
籍資料。

3.看土地標示部的其他登記事
項是否註記為原住民保留地。

4.權利範圍(持分)。
5.宗教團體取得原因。
6.宗教團體取得日期。
7.儲存。(原住民保留地無法

申請，只能按取消)
8.繼續建下㇐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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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增 建 物 資 料
1.填登記名義人(謄本所有

權人)
2.選填土地地段，填入地

號00000000(8碼) 。
3.建物門牌地址及建物總

面積。
4. 看建物標示部的主要用

途是否註記為農舍。
5.權利範圍(持分)。
6.宗教團體取得原因。
7.宗教團體取得日期。
8.儲存。(農舍無法申請)
9.繼續建下㇐筆資料。

1.

2.

3.

4.

5.

6.

7.

8. 儲存

1. 點選申請文件預覽檔案下
載，可下載並檢視草稿檔
案。

2. 沒點選送出案件，就可以
繼續填報不動產資料。

3. 發現不動產清冊資料錯誤
點選系統編號修正。

4. 確認不動產資料都已登錄
後，點選送出案件。

84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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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送出案件，須勾
選同意個人資料處理
利用，點選送出。

2.

1.

1 . 完 成 線 上 登 錄 資 料 。
2 . 匯 出 申 請 文 件 檔 案 。
3. 已經無法新增資料，需

要增加不動產資料或修
改可聯絡主管機關。

86

45



草
稿
有
浮
水
印

申
請
書

1.為囑託更名.限
制登記，請確
認統㇐編號。

2. 土地清冊資料
有誤，應於修
正處蓋校正章
(負責人或代表
人私章)。

3.確認應備文件
已附上再打勾。

4.公證書等證明
應備文件依清
冊序號依序排
放。

87

申
請
書
草
稿

申
請
書

1.囑託更名限制登記需要統㇐編號，沒有的需要向稅務機關申請統
㇐編號編配書。

2.現任負責人/代表人蓋章、蓋印信；寫上申請日期。
3. 申請期限為113年6月9日。

下載檔案如果
蓋章欄位反黑
(預覽草稿)，要
進系統提出申
請。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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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書、公證書等應備證明資料文件請
依清冊序號依序放置；若有多筆不動產
資料文件，請自行編號，以利查驗。

89

• 內政部全國宗教資訊網網址https://religion.moi.gov.tw/
• 宗教團體7月1日起可以登錄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之案件
https://religion.moi.gov.tw/Content/Detail?ci=90&ContentID=F0
1220701114627825&Type=F01&page=1

• 「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業經總統公布施
行
https://religion.moi.gov.tw/Content/Detail?ci=90&ContentID=F0
1220608030859909&Type=F01&page=1

• 各地方政府諮詢窗口資訊網址
https://religion.moi.gov.tw/Institution/List?ci=0&cid=9

• 宗教團體申請流程說明影片(帳號說明影片、身分驗證操作影片)
https://religion.moi.gov.tw/DownLoad/List?ci=0

Part 02 線 上 申 請 流 程 相 關 網 址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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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Part 03 附錄

相 關 法 律 條 文

Life isn't about waiting for the storm to pass. it's about learning to 
dance Life isn't it's about learning to dance in the rain.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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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 第 14 條（不得私有土地）

左列土地不得為私有：

一、海岸一定限度內之土地。
二、天然形成之湖澤而為公共需用者，及其沿岸一定限度內之土地。
三、可通運之水道及其沿岸一定限度內之土地。
四、城鎮區域內水道湖澤及其沿岸一定限度內之土地。
五、公共交通道路。
六、礦泉地。
七、瀑布地。
八、公共需用之水源地。
九、名勝古蹟。
十、其他法律禁止私有之土地。
前項土地已成為私有者，得依法徵收之。

第一項第九款名勝古蹟，如日據時期原屬私有，臺灣光復後登記為公有，依法
得贈與移轉為私有者，不在此限。

94

土地法 第 34-1 條（處分共有土地）

一、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
典權，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
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二、共有人依前項規定為處分、變更或設定負擔時，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他共有人；
其不能以書面通知者，應公告之。

三、第一項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應得之對價或補償，負連帶清償責任。於為權利
變更登記時，並應提出他共有人已為受領或為其提存之證明。其因而取得不動
產物權者，應代他共有人申請登記。

四、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

五、前四項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農業區、保護區內之土地。

六、依法得分割之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有人不能自行協議分割者，任何共有
人得申請該管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調處，不服調處者，應於接到調處通
知後十五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屆期不起訴者，依原調處結果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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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規則

第 29 條（囑託登記）

政府機關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時，得囑託登記機關登記之：

一、因土地徵收或撥用之登記。

二、照價收買土地之登記。

三、因土地重測或重劃確定之登記。

四、依土地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公有土地之登記。

五、依土地法第五十七條、第六十三條第二項、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五項或地籍
清理條例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國有土地之登記。

六、依強制執行法第十一條或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十一條
規定之登記。

七、依破產法第六十六條規定之登記。

(接下頁)

96

土地登記規則

第 29 條（囑託登記）

八、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登記。

九、依原國民住宅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法定抵押權之設定及塗
銷登記。

十、依第一百四十七條但書規定之塗銷登記。

十一、依第一百五十一條規定之公有土地管理機關變更登記。

十二、其他依法規得囑託登記機關登記。

◎本條例所為之更名登記及限制登記，即為土地登記規則第29條第12款規定，
其他依法規得囑託登記機關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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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規則

第 104 條（未完成法人設立登記或寺廟登記者取得土地）

法人或寺廟在未完成法人設立登記或寺廟登記前，取得土地所有權或他項權利
者，得提出協議書，以其籌備人公推之代表人名義申請登記。其代表人應表明
身分及承受原因。

登記機關為前項之登記，應於登記簿所有權部或他項權利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
記取得權利之法人或寺廟籌備處名稱。

第一項之協議書，應記明於登記完畢後，法人或寺廟未核准設立或登記者，其
土地依下列方式之一處理：

一、申請更名登記為已登記之代表人所有。

二、申請更名登記為籌備人全體共有。

第一項之法人或寺廟在未完成法人設立登記或寺廟登記前，其代表人變更者，
已依第一項辦理登記之土地，應由該法人或寺廟籌備人之全體出具新協議書，
辦理更名登記。

98

土地登記規則

第 150 條（農業用地、耕地）

法人或寺廟於籌備期間取得之土地所有權或他項權利，已以籌備人之代表人名義登記
者，其於取得法人資格或寺廟登記後，應申請為更名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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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

第 2 條（農業用地）

本條例第三條第十款所稱依法供該款第一目至第三目使用之農業用地，其法律
依據及範圍如下：

一、本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所稱之耕地。

二、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各種使用分區內所編定之林業用地、養殖用地、水利
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地及供農路使用之土地，或上開分區內
暫未依法編定用地別之土地。

三、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以
外之分區內所編定之農牧用地。

四、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農業區、保護區內之土地。

五、依國家公園法劃定為國家公園區內按各分區別及使用性質，經國家公園管
理處會同有關機關認定合於前三款規定之土地。

100

農業發展條例

第 3 條（農業用地、耕地）

本條例用辭定義如下：

十、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依法供下列
使用之土地：

（一）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者。

（二）供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畜禽舍、倉儲設備、曬場、集貨場、農
路、灌溉、排水及其他農用之土地。

（三）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所有直接供農業使用之倉庫、冷凍（藏）庫、農機
中心、蠶種製造（繁殖）場、集貨場、檢驗場等用地。

十一、耕地：指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
及森林區之農牧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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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條例

第 17 條（耕地更名登記）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登記有案之寺廟、教堂、依法成立財團法人之教堂（會）、
宗教基金會或農民團體，其以自有資金取得或無償取得而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之
農業用地，得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十三日修正施行後一年內，更名
為該寺廟、教堂或依法成立財團法人之教堂（會）、宗教基金會或農民團體所
有。

CF 89.1.26修正施行之農業發展條例 第17條第2項規定)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既有寺廟登記有案或依法成立財團法人之教堂（會），其
以自有資金取得而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之農業用地，得更名為該寺廟或依法成立
財團法人之教堂（會）所有。

102

◎耕地之優良農地原則不得興辦事業計畫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第 30-1 條第1項 依前條規定擬具之興辦事業計畫不得位於區域計畫規定之第一
級環境敏感地區。

內政部106年5月16日公告實施之「修正全國區域計畫」

「優良農地」已調整為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係指「符合特定農業區劃定原則
之地區，範圍由農業主管機關確認」。

農業委員會107年7月10日農企字第1070013001號函

符合特定農業區劃定原則之地區，以「特定農業區農業用地」為其查認依據。

◎森林區土地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27條附表三：全區不得申請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
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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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

第 18條（農舍）

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四日修正施行後取得農業用地之農民，無自用農
舍而需興建者，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定，於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
農村發展，得申請以集村方式或在自有農業用地興建農舍。

前項農業用地應確供農業使用；其在自有農業用地興建農舍滿五年始得移轉。
但因繼承或法院拍賣而移轉者，不在此限。

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四日修正施行前取得農業用地，且無自用農舍而
需興建者，得依相關土地使用管制及建築法令規定，申請興建農舍。本條例中
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四日修正施行前共有耕地，而於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九年
一月四日修正施行後分割為單獨所有，且無自用農舍而需興建者，亦同。

54



105

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

第 18 條Ⅳ-Ⅵ（農舍）

第一項及前項農舍起造人應為該農舍坐落土地之所有權人；農舍應與其坐落用
地併同移轉或併同設定抵押權；已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不得重複申請。

前四項興建農舍之農民資格、最高樓地板面積、農舍建蔽率、容積率、最大基
層建築面積與高度、許可條件、申請程序、興建方式、許可之撤銷或廢止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對以集村方式興建農舍者應予獎勵，並提供必要之協助；其獎勵及協
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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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時間點之計算

行政程序法 第 13 條（法律案生效日期）

期間以時計算者，即時起算。

期間以日、星期、月或年計算者，其始日不計算在內。但法律規定即日起算者，
不在此限。

期間不以星期、月或年之始日起算者，以最後之星期、月或年與起算日相當日
之前一日為期間之末日。但以月或年定期間，而於最後之月無相當日者，以其
月之末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

期間涉及人民之處罰或其他不利行政處分者，其始日不計時刻以一日論；其末
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照計。但依第二項、第四項規定計算，
對人民有利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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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時間點之計算

行政程序法

第 17 條（受理日期）

行政機關對事件管轄權之有無，應依職權調查；其認無管轄權者，應即移送有
管轄權之機關，並通知當事人。

人民於法定期間內提出申請，依前項規定移送有管轄權之機關者，視同已在法
定期間內向有管轄權之機關提出申請。

第 49 條（申請日期）

基於法規之申請，以掛號郵寄方式向行政機關提出者，以交郵當日之郵戳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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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時間點之計算

行政程序法

第 51 條（申請案辦理日期）

行政機關對於人民依法規之申請，除法規另有規定外，應按各事項類別，訂定
處理期間公告之。

未依前項規定訂定處理期間者，其處理期間為二個月。

行政機關未能於前二項所定期間內處理終結者，得於原處理期間之限度內延長
之，但以一次為限。

前項情形，應於原處理期間屆滿前，將延長之事由通知申請人。

行政機關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歸責之事由，致事務之處理遭受阻礙時，於該項事
由終止前，停止處理期間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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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時間點之計算

行政程序法

第 51 條（申請案辦理日期）

行政機關對於人民依法規之申請，除法規另有規定外，應按各事項類別，訂定
處理期間公告之。

未依前項規定訂定處理期間者，其處理期間為二個月。

行政機關未能於前二項所定期間內處理終結者，得於原處理期間之限度內延長
之，但以一次為限。

前項情形，應於原處理期間屆滿前，將延長之事由通知申請人。

行政機關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歸責之事由，致事務之處理遭受阻礙時，於該項事
由終止前，停止處理期間之進行。

110

◎補正、申請時間點之計算 (101.8.14法律字第 10100144690 號參照)

人民申請書件記載事項不完備或不充分，致行政機關無法處理，而可補正者，
宜定相當期間命其補正。基於平等原則，對同類案件之補正期間差異不宜過大，
建議應視個案情況酌定適當補正期間（法務部 100年 10 月 28 日法律字第
1000015924 號函參照）。

又申請案件須限期補正者，係屬行政程序法第 51 條第 5項所定「行政機關因
其他不可歸責之事由，致事務之處理遭受阻礙」之情形，因而依同條項規定，
於該項事由終止前，停止處理期間之進行，俟補正後再接續已進行之期間合併
計算處理期間（90年 2月 27 日（90）法律字第 000452 號函參照）。

至於命人民補正書件之次數，行政程序法並未明文規定命人民補正之次數，惟
依行政程序法第 8條前段規定：「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方法為之，‥‥」
之意旨，除人民補正書件仍有不完備或不符規定者外，命補正次數仍以 1次為
宜，並應與申請案有相當之關聯性。（本部 88 年 11 月 19 日（88）法律字
第 040516 號書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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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相關時間點之計算

中央法規標準法

第 13 條（法律案生效日期）

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行者，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效力。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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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 

111 年 6 月 8 日華總一義字第 11100048101 號令公布施行 

第一條 為健全宗教團體發展，處理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所有

權之歸屬，特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三條 本條例所稱宗教團體，指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宗教財團法人、宗教社團法人或已完成寺廟登記之寺廟。 

二、未辦理寺廟登記之寺廟。 

前項第二款規定之寺廟，以籌備人三人以上組成寺廟籌備處，並於本條

例施行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限： 

一、已興建有供宗教活動使用之整幢建築物。 

二、寺廟興辦事業計畫業經主管機關核准。 

三、籌備處名稱經不動產登記機關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零四條第二項規定

註記。 

第四條 本條例所稱不動產，指本條例施行前有下列情形之一，而以自然人

名義登記者： 

一、宗教團體以自有資金購買。 

二、宗教團體受贈。 

三、依契約或其他證明文件，足認為宗教團體所有。 

不動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本條例之規定： 

一、依法禁止或不得登記為宗教團體所有。但耕地不在此限。 

二、已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零四條第二項規定辦理所有權註記。 

第五條 宗教團體得就前條第一項不動產，於本條例施行之日起二年內，向

主管機關申請權利歸屬審認，逾期不予受理。 

第六條 前條申請，應由宗教團體負責人或代表人為之，並應檢附下列文件

或資料： 

一、申請書。 

二、寺廟登記證或法人登記證書；未辦理寺廟登記之寺廟，附寺廟籌備處全

體籌備人協議書。 

三、負責人或代表人之資格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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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契約書、公（認）證書或其他足資認定不動產為宗教團體實質所有之文

件或資料。 

五、不動產清冊及地籍謄本。但地籍謄本能以電腦查詢者，得免提出。 

六、不動產登記名義人或其全體繼承人同意書；其有數人者，應以共有人逾

二分之一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二分之一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

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或資料。 

前項第二款規定之協議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寺廟籌備處名稱。 

二、全體籌備人姓名及其簽章。 

三、全體籌備人公推之代表人。 

四、籌備人及代表人死亡或變更時，繼任者之產生方式及程序。 

五、耕地經限制登記者，其於籌備期間處分耕地之決議方式。 

六、籌備處解散之條件、程序及其解散後不動產之處理方式。 

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申請者，應另檢附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

本、全體繼承人現戶戶籍謄本及繼承系統表。 

第七條 主管機關受理申請後，認申請文件或資料有欠缺而得予補正者，應

通知申請人於三個月內補正。 

第八條 申請文件、資料經審查符合規定者，主管機關應予公告，並通知不

動產登記名義人或其全體繼承人。公告期間至少為一個月。 

前項公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不動產坐落之地號或建號。 

二、符合第四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文件或資料。 

三、公告期間。 

四、其他應公告之事項。 

第一項公告應揭示於主管機關之公告欄與網頁、不動產所在地鄉(鎮、

市、區)公所及宗教團體處所；必要時並得於其他適當處所或以其他適當方

式揭示。 

第九條 不動產登記名義人、其繼承人或利害關係人於前條第一項公告期間

內，得檢具資格證明文件、異議書及相關證據資料，向主管機關提出異

議。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異議不予受理： 

一、未於前條第一項公告期間內提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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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項之文件或資料有欠缺，經通知異議人於十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

補正仍不符規定。 

第十條 主管機關受理異議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公告期滿之日起二十日內，將異議書送達申請人，並令申請人於送達

之日起三個月內，以書面檢附證據資料提出回應意見。 

二、於收受申請人回應意見之日起二十日內，將回應意見送達異議人，並令

異議人於送達之日起一個月內表明是否仍有異議。 

三、異議人於前款規定期間內表明仍有異議者，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及異

議人，於三個月內向法院提起訴訟。 

申請人或異議人依前項第三款規定提起訴訟者，應於提起訴訟之日起十

日內，將起訴狀繕本及起訴證明文件影本送交主管機關。 

申請人或異議人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提起訴訟，或不動產所有權歸屬爭

議於法院審理中者，主管機關應停止辦理不動產權利歸屬審認。 

前項停止辦理事由消滅後，主管機關應續行辦理。 

第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敘明理由駁回申請： 

一、申請文件或資料未能補正；經依第七條規定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或補正仍不符規定。 

二、有事實足認第六條規定之文件、資料或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證據資

料，係偽造、變造或虛偽不實。 

三、申請人未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提出回應意見。 

四、申請人、異議人均未依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提起訴訟，或申請人提起

訴訟後撤回。 

五、經法院確定判決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文書，認定申請人未具取得

不動產所有權之法律上原因。 

第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列冊囑託不動產登記機關辦理更名

登記或限制登記： 

一、申請案件於第八條第一項公告期滿，無人提出異議。 

二、異議人未依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表明仍有異議。 

三、異議人依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提起訴訟後撤回。 

四、經法院確定判決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文書，認定申請人具取得不

動產所有權之法律上原因。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囑託時，應通知申請人及不動產登記名義人或其全

體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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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前條第一項囑託更名登記或限制登記，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囑託更名登記：申請人為宗教財團法人、宗教社團法人或已完成寺廟登

記之寺廟，並已以其他自然人名義登記為所有權人且無依法不得承受該

不動產之情形，更名登記為申請人所有。 

二、囑託限制登記：申請人為未辦理寺廟登記之寺廟或有不動產為耕地、購

買或受贈之不動產未辦理移轉登記之情形，為限制登記並註明權利歸屬

審認之宗教團體。 

前項第二款限制登記事項，自本條例施行期間屆滿失效。主管機關應於

屆滿時列冊囑託該不動產登記機關塗銷限制登記。 

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限制登記之不動產，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宗

教團體得向不動產登記機關辦理下列登記： 

一、寺廟籌備處購買或受贈不動產時以其他自然人名義登記為所有權人，且

無依法不得承受該不動產之情形，於完成寺廟登記後，檢具寺廟登記證

辦理更名登記為寺廟所有。 

二、依法移轉登記為限制登記所註明權利歸屬審認之宗教團體所有。 

第十四條 經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限制登記之不動產，其所有權禁

止移轉，並不得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抵押權及典權。但下

列情形不受所有權禁止移轉之限制： 

一、耕地經登記名義人與限制登記所註明權利歸屬審認之宗教團體同意，出

售或與他人互易為依法得登記為宗教團體所有之土地。 

二、依法辦理徵收、區段徵收或協議價購。 

三、繼承。 

宗教團體依前項第一款規定向不動產登記機關辦理移轉登記前，應報請

主管機關囑託塗銷限制登記。 

第十五條 不動產經更名登記或限制登記後，主管機關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囑託不動產登記機關塗銷更名登記或限制登記： 

一、有事實足認申請文件或資料係偽造、變造或虛偽不實。 

二、經法院確定判決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文書，認定申請人未具取得

不動產所有權之法律上原因。 

第十六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施行期間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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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權利歸屬審認申請書 

 

宗教團體名稱  案件編號 
(由主管機關填寫) 

 

地址  統一編號  

負責人 

或代表人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室內： 

行動： 

通訊地址  

申

請

標

的 

土

地 

1.   

2.   

3.   

4.   

5.   

計土地  

筆、建物  

筆，詳細

資料如後

附土地、

建物清

冊。 

建

築

物 

1.  

2.   

3.   

4.   

5.   

應

備

文

件

(

請

依

序

排

列

) 

1. □已登記立案宗教團體：附寺廟登記證或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未登記寺廟：附籌備處全體籌備人協議書，及符合宗教團體以自然

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以下稱本條例)第3條第2項規定之佐

證資料 

○已興建有供宗教活動使用之整幢建築物。(應檢附建築物現狀照片) 

○寺廟興辦事業計畫業經主管機關核准。(應檢附核准公文影本) 

○籌備處名稱經不動產登記機關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04條第2項規定註

記。(應檢附土地登記簿謄本、建物登記簿謄本) 

2. □負責人或代表人之資格證明文件。 

(如經主管機關備查之董事名冊等) 

3. □契約書、公（認）證書或其他足資認定不動產為宗教團體實質所有 

之文件或資料。 

4. □申請權利歸屬審認之不動產清冊及地籍謄本 

(應檢附土地登記簿謄本、建物登記簿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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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不動產登記名義人同意書 

□不動產登記名義人(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同意書：應同時檢附(1)

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2)全體繼承人現戶戶籍謄本、(3)

繼承系統表 

※共有土地、建物或全體繼承人有數人者，應以共有人逾1/2及其應有部

分合計逾1/2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2/3者，其人數不予計

算。 

6.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或資料： 

□(1).稅捐稽徵機關核發之扣繳單位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宗教團體為

宗教財〔社〕團法人或已完成寺廟登記之寺廟，尚未申請統一

編號者應檢附之) 

□(2).                                                        

□(3).                                                        

□(4).                                                        

□(5).                                                        

本件申報之不動產確為本宗教團體所有，依本條例

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權利歸屬審認，所附申請文件

或資料如有偽造、變造或虛偽不實，願負法律責

任。 

 

 

 

負責人(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或蓋

章) 

 

已登記寺廟、法人 

請加蓋圖記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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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案
件
編
號
：

F0
0
00
7
7  

3
 

 

土
地
清
冊
 

 

序
號

 
縣
（
市
）
 

鄉
（
鎮
、

市
、
區
）
 

地
號
 

(
段
、
小
段
、

地
號
)
 

面
積

（
㎡
）
 

登
記
名
義

人
 

權
利
 

範
圍
 

土
地

使
用

管
制

現
況

 

取
得
原
由
 

取
得
日
期

 
備
註
 

1 
 

 
 

 
 

 
 

 
 

證
明
文
件
編
號
1：

購
買
之

公
契
書

 

2 
 

 
 

 
 

 
 

 
 

證
明
文
件
編
號
2：

贈
與
之

公
契
書

 

65



申
請
案
件
編
號
：

F0
0
00
7
7  

4
 

 

建
物
清
冊

 

 

序
號

 
門
牌
地
址
 

建
號

 
(段

、
小

段
、
建
號

)
 
面
積
（

㎡
）

 
登
記
名
義

人
 

權
利
 

範
圍
 

是
否
為
農
舍
 

取
得
原
由
 

取
得
日
期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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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範例-內政部) 

    下列土地、建築物確係法人/寺廟(籌備處)○○○以□自有資

金購買□受贈□其他：＿＿＿＿＿，並借□本人□被繼承人○○○

名義登記之不動產。本人同意該法人/寺廟(籌備處) ○○○依據

「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向貴部申請權

利歸屬審認，並同意貴部公告下列不動產清冊資訊且無爭議等情事

後，逕囑託不動產登記機關辦理更名登記或限制登記【，茲檢附載

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全體繼承人現戶戶籍謄本

及繼承系統表1份[註：同意書為登記名義人之繼承人簽署者，請加

註此段]】。 

 

土
地 

縣
（市） 

鄉（鎮、
市、區） 地號(段、小段、地號) 

面積
（㎡） 

出名人姓名 
及其權利範圍 

 

臺北市 大安區 大安段三小段2058-0035 3,300 ○○○ 全部  

       

  

建
築
物 

建號 門牌地址 坐落地號(段、
小段、地號) 

面積
（㎡） 

出名人姓名 
及其權利範圍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2段86號 

大安段三小段

20585-0035 
750 ○○○  

 

       

  此致 

內政部 

立同意書人(簽名)： 

1  

身分證
字號  

聯絡
電話  

住址  

2  

身分證
字號  

聯絡
電話  

住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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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範例-直轄市政府民政局、縣(市)政府) 

    下列土地、建築物確係法人/寺廟(籌備處)○○○以□自有資

金購買□受贈□其他：＿＿＿＿＿，並借□本人□被繼承人○○○

名義登記之不動產。本人同意該法人/寺廟(籌備處) ○○○依據

「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向貴府(局)申

請權利歸屬審認，並同意貴府(局)公告下列不動產清冊資訊且無爭

議等情事後，逕囑託不動產登記機關辦理更名登記或限制登記【，

茲檢附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全體繼承人現戶

戶籍謄本及繼承系統表1份[註：同意書為登記名義人之繼承人簽署

者，請加註此段]】。 

 

土
地 

縣
（市） 

鄉（鎮、
市、區） 

地號(段、小段、地號) 
面積
（㎡） 

出名人姓名 
及其權利範圍 

 

臺北市 大安區 大安段三小段2058-0035 3,300 ○○○ 全部  

       

  

建
築
物 

建號 門牌地址 
坐落地號(段、
小段、地號) 

面積
（㎡） 

出名人姓名 
及其權利範圍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2段86號 

大安段三小段

20585-0035 
750 ○○○  

 

       

  此致 

○○縣(市)政府(民政局) 

立同意書人(簽名)： 

1  

身分證
字號  

聯絡
電話  

住址  

2  

身分證
字號  

聯絡
電話  

住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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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處協議書(範例) 

為辦理寺廟設立登記事宜，現經由全體籌備人公推○○○

為代表人，依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

條例規定申請不動產權利歸屬審認，並約定事項如下： 

一、 俟完成寺廟登記後，由代表人以寺廟名義辦理更名事

宜。 

二、 本籌備處處分經限制登記之耕地時，應依【耕地決議

處分應逕行之方式及程序】決議後，報請主管機關囑

託塗銷限制登記後，向地政機關申請辦理移轉登記。 

三、 於完成辦理寺廟登記前，若【籌備處解散之條件】，則

依【程序解散】。解散後不動產【詳列解散後不動產處

理方式】。 

四、 籌備人及代表人死亡或變更時，【繼任者之產生方式及

程序】。 

代 表 人： 

身 分 證統一編號： 

住    址： 

電    話： 

籌 備 人：如附冊。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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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書附冊－籌備人名冊(共   人) 

一、公推代表人： 

姓名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出生 

年月日 
住  址 電  話 

簽名 

或蓋章 

○○○ Y123456789 65.12.10 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195號 (02)8195-8151  

二、籌備人名冊： 

姓名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出生 

年月日 
住  址 電  話 

簽名 

或蓋章 

○○○ Y123456129 45.12.10 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 (02)8195-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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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土 空 間 發 展 策 略 計 畫

區 域 計 畫

都 市 計 畫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編 定 各 種 使 用 地

甲
種
建
築
用
地

乙
種
建
築
用
地

丙
種
建
築
用
地

國
土
保
安
用
地

丁
種
建
築
用
地

生
態
保
護
用
地

遊
憩
用
地

水
利
用
地

農
牧
用
地

交
通
用
地

窯
業
用
地

林
業
用
地

養
殖
用
地

鹽
業
用
地

礦
業
用
地

殯
葬
用
地

特
定
目
的
事
業
用
地

市
鎮
計
畫

鄉
街
計
畫

特
定
區
計
畫

古
蹟
保
存
用
地

非 都 市 土 地 分 區 使 用 計 畫

各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海
域
用
地

特
定
農
業
區

一
般
農
業
區

鄉
村
區

工
業
區

河
川
區

風
景
區

國
家
公
園
區

其
他
使
用
區
或
特
定

專
用
區

森
林
區

山
坡
地
保
育
區

海
域
區

現
行
土
地
使
用
計
畫
體
系
耕
地
定
義

非
都

市
土

地
編

定
後

，
依

容
許

使
用

項
目

及
許

可
使

用
細

目
使

用

耕
地
：
特
定
農
業
區
、

㇐
般
農
業
區
、
森
林

區
及
山
坡
地
保
育
區

等
分
區
之
農
牧
用
地
。

(參
照
農
業
發
展
條
例

§3
XI
)

農
業

用
地
：
各
分
區

之
農
牧
、
林
業
、
養

殖
、
水
利
、
生
態
保

護
及
國
土
保
安
等
用

地
，
參
照
：
農
業
發

展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

上
開
水
利
用
地
非
屬

水
利
設
施
性
質
。
(參

照
農
業
發
展
條
例
§3

X) 優
良

農
地
：
特
定

農
業
區
之
農
業
用

地
。
(參
照
農
委
會

10
7.
4.
23
函
)

森
林

區
 用
地
不
得
變

更
為
特
定
目
的
事
業

用
地
。

資
料
來
源
：
內
政
部
地
政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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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單 

宗教團體： 

職    稱： 

姓    名： 

提問內容： 

 

 

 

 

 

提問單 

宗教團體： 

職    稱： 

姓    名： 

提問內容： 

 

 

 

 

 

72


